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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林、张爱芳与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再审行政裁定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行申20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俊林，男，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爱芳，女，汉族，住江苏省海安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南通市生态环境局，住所地在江苏省南通市崇文路**。

法定代表人孙立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浩,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啸，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执法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海安市白甸镇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徐永宏，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张俊林、张爱芳因诉被申请人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原审第三人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辉公

司)环保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行终19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张俊林、张爱芳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苏06行终196号行政判决；改判撤销南通市海安生

态环境局作出的海环罚安［2018］56号行政处罚；判决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对升辉公司作出更重的行政处罚；判决南通市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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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是：本案二审法院以“二审期间，南通市港闸区环境保护局调整为南通市港闸生态环

境局，为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为由，将本案二审被上诉人列为南通市生态环境局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原海安环保局没有查清升辉公司的涉案建设项目的总投资额，对升辉公司作出罚款八千元没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没有对升辉公司作出责令恢复原状的行政处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升辉

公司存在未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违法行为，原海安环保局应当作出“责令江苏升辉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处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公告”的行政处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升辉公司没有建设配

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即投入生产，违法情节严重，原海安环保局仅对升辉公司作出罚款50万元的行政处罚，明显处罚畸轻；原海

安市环保局作出的海罚决安［2018］56号行政处罚决定明显畸轻，且对升辉公司严重的污染问题及其他违法行为没有依法处罚，

属于包庇违法行为、滥用职权行为。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升辉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0日，住所地海安市××××号，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

营范围为，建材机械、矿山机械、电力机械、冶金机械、环保设备、压力容器、钢质内河保洁船舶、立体停车库设备、自动化仪

表、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技术咨询、设计、研发、生产、安装及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2018年3月30日，张俊林、张爱芳向原海安环保局邮寄查处申请函一份，申请对升辉公司污水直排、工业废气随意排放、噪音

污染、油漆气味挥发的污染环境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2018年4月18日，张志宏（张俊林、张爱芳之子）以来电方式向原海安环保局举报升辉公司存在噪声污染、油漆味扰民的违法

行为。同日，原海安环保局以2018年4月23日对升辉公司现场监察发现存在批建不符为由立案查处。

2018年4月23日原海安环保局工作人员到升辉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情况为：升辉公司年产2000台立磨机、2000台锟压

机、25000台立体停车库项目2016年被海安市白甸镇政府列入“三个一批”违法违规清理名录，未通过环保备案；升辉公司喷漆房

已经拆除，厂区未发现喷漆工序；升辉公司焊接工段无废气处理设施；升辉公司安全防护距离内的居民未拆迁到位。

2018年4月24日，原海安环保局作出了海环罚告字〔2018〕4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书载明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和

理由、依据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并于2018年4月27日送达升辉公司。同日升辉公司向原海安环保局提交听证申请，

原海安环保局于2018年5月15日组织听证。2018年5月24日，原海安环保局作出海环罚决字〔2018〕5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

下简称56号处罚决定）并送达升辉公司。56号处罚决定认定：升辉公司于2017年9月在厂区北侧新建了一排生产车间，该项目未经

环保审批，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升辉公司年产2000台立磨机、

2000台锟压机、25000个立体停车库项目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

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责令升辉公司立即停止新建车间的建设，罚款人民币八千元；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责令升辉公

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罚款人民币五十万元，合计罚款人民币五十万八千元。张俊林、张爱芳于2018年6月3日向原海安环保局申

请信息公开得知上述处罚结果，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56号处罚决定，责令原海安环保局对升辉公司作出更重

的处罚。

另查，2018年5月7日及6月15日，海安县环境监测站分别出具检测报告，结论为2018年5月4日11:09-13:12及2018年6月14日

18:05-18:40升辉公司的厂界噪声符合排放标准。

又查，2018年5月28日，原海安环保局向张俊林、张爱芳出具投诉事项答复函，内容为升辉公司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且周边有

居民未拆迁到位，前期公司喷漆气味对厂区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经查该公司已于2018年4月10日拆除喷漆房，喷漆工段改为外加

工；该公司无工业废水排放，5月4日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生产噪音达标。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海安环保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所认定的两项违法事实即升辉公司新建一排生产车间项目未经环保审批和

立磨机、锟压机、立体停车库项目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有原海安环保局立案登记表和环境监察大队现场检查笔录、询问

调查笔录、照片等证据证实，升辉公司也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对于项目未经环保审批以及项目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即投入生产使用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罚则规

定。基于对升辉公司两项违法事实的认定，原海安环保局分别根据前述规定对升辉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张俊林、张爱芳认为行政

处罚决定作出50.8万元的罚款明显畸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处罚均在法定幅度之内，符合法律规定。张俊林、张爱芳申请再审

还称对升辉公司严重的污染问题及其他违法行为没有依法处罚，属于包庇违法行为、滥用职权行为。鉴于原海安环保局明确在现

场检查时未发现喷漆迹象，且通过两次现场监测，升辉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噪音未超标排放，故原海安环保局对已查实的环境违法

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无不当，同时告知了当事人原海安环保局在发现升辉公司新的违法事实后可再行处罚。关于张俊林、张爱芳

申请再审称错列二审被上诉人问题，经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6行终196号行政判决确有文字错误，已经作出裁

定补正，将“南通市港闸区环境保护局调整为南通市港闸生态环境局”更正为“海安市环境保护局调整为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

局”。因机构改革，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为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二审法院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为本案被上诉人并非错列当事人。

综上，张俊林、张爱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所规定的再审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张俊林、张爱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建功

审判员　　赵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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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　　臧　静

二Ｏ二Ｏ六月二日

书记员　　任子悦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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